


答文委會文件 2012/第 66號  

(於 7.9.2012 會議討論) 

 

 

元朗區議會文康、社區服務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 

2012 年 9 月 7 日會議  

 

 

就黃偉賢、鄺俊宇、郭慶平議員和張賢登增選委員的建議議程：

《原居民申請公屋問題》  

 

 

房屋署回應：  

新界原居民申請公屋  

 

現行申請公屋政策要求申請人符合入息及資產限額等資格準

則，包括並不擁有任何香港住宅物業。香港住宅物業包括由地政

總署批出的小型屋宇批地 (包括俗稱丁屋批地 )及丁屋。  

 

若原居民使用丁權已獲批興建丁屋，等同擁有在本港物業，便如

一般市民一樣再無申請公屋資格。  

 

若原居民不行使丁權，或任何人士已轉讓其丁屋業權並提交相關

土地註冊紀錄，又符合申請公屋的資格，便可申請公屋。  

 

 

2012 年 8 月 22 日  




